
判決字號 111年憲判字第4號【原住民與非原住民結婚所生子女之原住民身分案】

原分案號 107年度憲二字第54號

判決日期 111年04月01日

聲請人 梧梅‧來有（原名劉陳春梅）、樂桃‧來有（原名吳陳春桃）、吳若韶

案由 聲請人為原住民身分法事件，分別認最高行政法院106年度判字第305號、第
306號及第752號判決所適用之原住民身分法第4條第2項及中華民國97年12
月3日修正公布同法第8條準用第4條第2項規定部分違憲，並分別於107年2月
14日及107年10月29日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5條第1項第2款規定聲
請解釋憲法，請求宣告法規範違憲。

主文 一、原住民身分法第4條第2項規定：「原住民與非原住民結婚所生子女，從

具原住民身分之父或母之姓或原住民傳統名字者，取得原住民身分。」中華

民國97年12月3日修正公布同法第8條準用第4條第2項規定部分，暨110年1

月27日修正公布同法第8條準用第4條第2項規定部分，違反憲法保障原住民

身分認同權及平等權之意旨，均違憲。相關機關應於本判決宣示之日起2年

內，依本判決意旨修正之。逾期未完成修法者，上開原住民身分法第4條第2

項及110年1月27日修正公布同法第8條準用第4條第2項規定部分失效，原住

民與非原住民結婚所生子女，取得原住民身分，並得辦理原住民身分及民族

別登記。

二、其餘聲請不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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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 壹、當事人陳述要旨【1】

聲請人樂桃‧來有及梧梅‧來有姐妹二人（下併稱聲請人一）稱：其等之父

陳添爐，係具原住民身分之楊來有女士與非原住民之陳金堂先生結婚所生之

子，陳添爐及聲請人一均從父姓。陳添爐於原住民身分法施行前，未及取得

原住民身分即死亡，聲請人一於中華民國102年間依97年12月3日修正公布之

原住民身分法第8條等規定，申請取得原住民身分。其申請案先經該管戶政機

關核准，次經撤銷並逕為更正，塗銷原准許原住民身分之登記。聲請人一不

服，迭經訴願、行政訴訟，終遭最高行政法院分別以106年度判字第305號及

第306號判決駁回確定（下併稱確定終局判決一），判決理由均稱：陳添爐是

原住民與非原住民結婚所生子女，未從具原住民身分之母之姓，亦未從原住

民傳統名字，不符合原住民身分法第4條第2項規定：「原住民與非原住民結

婚所生子女，從具原住民身分之父或母之姓或原住民傳統名字者，取得原住

民身分。」（下稱系爭規定一，110年1日27日原住民身分法第4條修正，但

僅刪除第3項規定，系爭規定一未修正），故依系爭規定一及上開原住民身分

法第8條規定：「（第1項）依本法之規定應具原住民身分者，於本法施行

前，因結婚、收養、自願拋棄或其他原因喪失或未取得原住民身分者，得檢

具足資證明原住民身分之文件，申請回復或取得原住民身分。（第2項）前項

當事人已死亡者，其婚生子女準用第4條第2項及第7條之規定。」（下稱系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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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二），聲請人一不得取得原住民身分等。聲請人一認確定終局判決一所

適用之系爭規定一及二，侵害其受憲法第22條保障之姓名權及人格權等，並

牴觸憲法第7條保障平等權之意旨，於107年間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

（下稱大審法）第5條第1項第2款規定，請求宣告系爭規定一及二違憲等語。

【2】

聲請人吳若韶（下稱聲請人二）稱：其母鄭川如為原住民，其父吳欣陽

則不具原住民身分。聲請人二出生後，雙親約定其從父姓，向戶政機關申請

登記為原住民遭拒，經訴願後提起訴訟。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6年度原訴字第

2號判決駁回其訴，聲請人二上訴經最高行政法院106年度判字第752號判決

（下稱確定終局判決二）以無理由駁回確定。聲請人二認確定終局判決二所

適用之系爭規定一將原住民與非原住民結婚所生子女取得原住民身分之條

件，限制於「從具原住民身分之父或母之姓或原住民傳統名字」，侵害其受

憲法第22條保障之人格權等，並牴觸憲法第7條保障平等權之意旨及原住民自

我認定原則等，於107年間依大審法第5條第1項第2款規定，請求宣告系爭規

定一違憲等語。【3】 

貳、本件聲請就系爭規定一及二部分，均符合受理要件，均應受理，且得併

案審理及裁判；110年1月27日修正公布原住民身分法第8條準用第4條第2項

規定部分，與系爭規定一具重要關聯，應併予納入審理及裁判；其餘聲請部

分，不合法，應不受理【4】

一、系爭規定一及二部分【5】

本件二聲請案俱已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聲請人等均認與其相關之

確定終局判決一或二所適用之系爭規定一，及聲請人一另認系爭規定二，侵

害其受憲法保障之基本權，且均已具體陳明系爭規定一及二如何違憲之理

由，核其聲請均符合應適用之大審法第5條第1項第2款規定要件，經全體大法

官於110年間決議均應予受理暨併案審理在案。【6】

又系爭規定二業於110年1月27日修正公布為：「（第1項）符合第2條、

第4條、第5條或第6條規定取得原住民身分之要件，但於申請取得原住民身分

前死亡者，其子女準用第4條第2項、第6條及前條之規定。（第2項）得依第

4條或第6條規定申請改姓或取用原住民族傳統名字取得原住民身分，但於本

法中華民國109年12月31日修正施行前死亡者，其子女於修正施行後2年內，

準用第4條第2項、第6條及前條規定，取用原住民傳統名字，得取得原住民身

分。」（下稱系爭規定三），其中關於原住民與非原住民結婚所生子女取得

原住民身分之要件部分，仍規定為須準用第4條第2項規定，就此而言，與系

爭規定二之意旨相同，其與系爭規定一有重要關聯，自有由本庭併將系爭規

定三納入審理及裁判之必要。【7】

另憲法訴訟法已於111年1月4日起施行，爰依該法第90條規定，由本庭

適用該法規定繼續審理。本庭並於111年1月17日上午10時30分行言詞辯論，

除通知聲請人及關係機關原住民族委員會外，另邀請監察院國家人權委員會

到庭陳述意見。聲請人及關係機關於言詞辯論之陳述要旨如下：【8】

聲請人樂桃‧來有略謂：系爭規定一及二出於歷史性之刻板印象，就原住

民女性與非原住民男性所生子女是否取得原住民身分，附加條件，係不當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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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原住民天賦身分、自由決定身分之憲法上人性尊嚴絕對權利，及受憲法保

障之姓名、人格、身分、性別平等、種族平等權利，應受最嚴格標準審查，

系爭規定一及二不符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為違憲；聲請人梧梅‧來有略謂：系

爭規定一及二針對原住民女性嫁與非原住民男性所生子女以「從母姓」或

「取傳統名字」之方式，來增加文化認同，已過度限制未能取得法定原住民

身分之原住民之文化權、工作權、生存權、自決權、選舉權、姓名權及平等

權等，構成性別歧視及種族歧視，應採嚴格或較為嚴格之審查基準，系爭規

定一及二違反憲法平等原則及比例原則等語。【9】

聲請人二略謂：1、系爭規定一就原住民與非原住民結婚所生子女，規定

僅「從具原住民身分之父或母之姓」或「從具原住民傳統名字」者始得取得

原住民身分，不當限制原住民女性將原住民身分傳承予其子女，有違憲法第7

條人民無分男女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及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第6項消除性別歧

視之意旨。2、系爭規定一不當限制原住民之姓名權、身分權等人格權、自治

權、文化權，侵害人性尊嚴，牴觸原住民自我認同原則，有違憲法第22條保

障人格權等之意旨以及第23條比例原則等語。【10】

關係機關原住民族委員會略謂：1、系爭規定一及二無涉性別平等之限

制，非涉性別之間接歧視；2、系爭規定一及二限制基本權如人格權部分，其

未採單純血統主義，而採血統主義兼採認同主義，所形成之原住民與原住民

結婚所生子女和原住民與非原住民結婚所生子女間差別待遇，意在尊重並確

認原住民之自我認同，兼具身分關係穩定性與資源分配明確性之目的，其以

從姓或傳統名字作為手段，與所欲達成之目的間存有實質關聯性，得通過應

適用之較嚴格（中度）審查標準，無違平等原則或比例原則等語。【11】

二、其餘聲請部分【12】

至聲請人一指摘原住民身分法第2條第1款規定違憲部分，聲請人一為山

地原住民，非平地原住民，且此規定尚非確定終局判決一所適用以駁回聲請

人一上訴之關鍵法律依據；聲請人二主張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現已改制

為原住民族委員會）101年6月28日原民企字第1010035265號函釋違憲部

分，該函釋亦未經確定終局判決二所適用，是此部分聲請均不符應適用之大

審法第5條第1項第2款受理要件（憲法訴訟法第90條第1項規定參照），均應

不受理。【13】

參、本庭判決實體理由【14】

一、系爭規定一及系爭規定二、三準用系爭規定一部分，違反比例原則，侵

害原住民身分認同權，違憲【15】

（一）據以審查之憲法權利：原住民身分認同權【16】

維護人性尊嚴與尊重人格自由發展，乃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核心價值，

人格權作為個人人格的基礎，乃為不可或缺之基本權利，而為憲法第22條所

保障之基本人權之一（司法院釋字第399號、第587號、第603號及第664號

等解釋參照）；而人格權保護的是特定人之身分、資格及能力，暨以此所衍

生出之諸多與人不可分離之社會利益。又人之血統係先於憲法、法律存在之

自然事實，與個人及所屬群體之身分認同密切相關。另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

第11項及第12項規定保障原住民族多元文化、地位及其政治參與等，又原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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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之文化權利乃個別原住民受憲法第22條保障之基本權之一環，亦經司法院

釋字第803號解釋在案；即原住民之地位較特殊，其身分原則上係依自我認同

原則。是原住民之身分認同權應受憲法第22條規定高度保障，乃原住民特殊

人格權利；上開身分認同權復與原住民族之集體發展密切相關，就此而言，

亦為應受憲法保障之重要基本權利（司法院釋字第803號解釋參照）。

【17】

（二）系爭規定一及系爭規定二、三準用系爭規定一部分係對受憲法高度保

障之重要基本權之限制，本件應採嚴格審查【18】

國家固非不得以法律限制人民之基本權，惟須符合憲法第23條比例原

則。如係就受憲法高度保障之重要基本權之限制者，就該法規範是否合於比

例原則應採嚴格標準予以審查，亦即其限制之目的應係為保護特別重要公

益、手段應適合且必要，別無侵害較小之其他替代手段，並應通過狹義比例

原則之審查等。【19】

原住民身分法第1條第1項規定：「為認定原住民身分，保障原住民權

益，特制定本法。」準此，原住民身分法係取得原住民身分之法規範，其認

定目的則在保障原住民之權益等（註1）。【20】

原住民身分法就原住民身分之取得，除須登記外（原住民身分法第11條

規定參照），原則上係採血統或擬制血統主義（同法第2條、第4條第1項及第

5條規定參照）及自我認同原則（系爭規定二參照）；但於系爭規定一及同法

第6條第2項、第3項規定，則於血統主義之外，另附加「從具原住民身分之父

或母之姓或原住民傳統名字」等原住民文化認同要件。對不符上開附加要件

之原住民與非原住民結婚所生子女言，其原本依其所具原住民血統，而有之

得因自我認同而具原住民身分之權利，於系爭規定一附加上開要件之結果，

其原住民身分遭到否定，系爭規定一自已限制此等原住民與非原住民結婚所

生子女身分認同應受肯認之重要人格權。【21】

綜上，系爭規定一之規定涉及受憲法保障之原住民身分認同權之限制，

與憲法第22條、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第11項及第12項等規定均相關，本庭爰

認為系爭規定一是否符合比例原則應受嚴格審查。系爭規定二及三準用系爭

規定一部分，亦同。【22】

（三）系爭規定一及系爭規定二、三準用系爭規定一部分，不符比例原則，

與憲法保障原住民身分認同權之意旨不符，違憲【23】

1、目的審查部分【24】

或謂原住民身分法並非處理族群認同問題，而係確認國家給付行政之範

圍（關係機關原住民族委員會108年3月11日原民綜字第1080011749號復司

法院函；立法院公報第89卷第28期，委員會紀錄，第334頁；關係機關言詞

辯論意旨書參照）；或謂係為兼顧血緣及文化因素，係採血統主義輔以文化

認同主義（關係機關前揭108年3月11日函；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院總第

1722號政府提案第7348號；立法院公報，第90卷第5期，院會紀錄，第451

頁；關係機關言詞辯論意旨書參照）。上開二規範目的迥不相侔。【25】

就上開目的之前者而言：查人包括原住民之血統係先於憲法、法律存在

之自然事實，應受憲法高度保障。遍查原住民身分法全文，又沒有任一條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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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國家給付行政具體內涵，且給付行政之內涵係給與符合給付條件之人民優

惠，所涉及者為國家資源之分配，以此目的與本件所涉及原住民身分認同權

等受憲法保障之基本權之限制相較，原則上尚難認係特別重要公益。就上開

目的之後者而言：考量我國原住民族之特殊歷史地位及憲法增修條文之特別

保障，上開追求文化認同之目的應認係特別重要公益。【26】

2、限制手段與規範目的間之關聯性部分【27】

系爭規定一及系爭規定二、三準用系爭規定一部分，以「從具原住民身

分之父或母之姓或原住民傳統名字」為其子女取得原住民身分之要件，其中

「取用原住民傳統名字」部分，固確有助於促進認同；然「從具原住民身分

之父或母之姓」部分是否亦有促進認同之效果，則非無疑。按我國原住民族

本無姓之概念或傳統，而採「親子聯名」、「親子連家屋名」、「親從子

名」等不同取名制度。要求子女從父或母之姓，此姓為漢姓，而非原住民文

化傳統之取名。是系爭規定一及系爭規定二、三準用系爭規定一部分，要求

子女須從其原父或原母之漢姓，始得取得原住民身分之限制手段，是否真有

助於促進原住民文化認同，實有疑問。【28】

其次，促進原住民認同之方法多端，姓名只是其中之一，而且是相當形

式之手段。如欠缺實際之養成過程，單純從原父或原母之姓或傳統名字亦未

必真能顯現對原住民文化之認同，因為認同之形成及持續，需要有相關之養

成、學習或生活過程。又依現行法制，原住民之身分及民族別均須登記後始

得取得；與取用姓名相比，系爭規定一所稱父母之申請登記其子女為原住

民，實即足以彰顯其認同。再相較於「先承認其身分，再要求培養認同」，

系爭規定一及系爭規定二、三準用系爭規定一部分，要求「先從姓或取名，

而後才有身分」之限制手段，也明顯並非侵害最小之限制手段。【29】

退步言之，即使認為從促進原住民文化之認同言，與系爭規定一及系爭

規定二、三準用系爭規定一部分，附加上開要件之手段相較，仍尚有其他侵

害較小之手段：比如要求在從非原住民父或母之漢姓、漢名之外，另並列具

所屬原住民族傳統意義之名字，而非逕以不符系爭規定一及系爭規定二、三

準用系爭規定一部分所附加要件為由，否定其為原住民，致其無從以原住民

之身分，以上開侵害較小之方式，客觀表達其對所屬原住民族文化之認同。

【30】 

3、小結【31】

綜上，系爭規定一及系爭規定二、三準用系爭規定一部分，就原住民與

非原住民結婚所生子女之原住民身分之取得，所附加之要件係對於具原住民

血統者之身分認同權之限制；其限制目的縱係為保護文化認同特別重要公

益，但其手段亦非適合且必要，顯非最小侵害手段，其限制不符憲法第23條

比例原則，系爭規定一及系爭規定二、三準用系爭規定一部分，違憲。

【32】

二、系爭規定一及系爭規定二、三準用系爭規定一部分，違反憲法第7條對種

族平等之保障，違憲【33】

（一）據以審查之憲法權利及審查標準【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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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憲法第7條規定，中華民國人民，無分種族在法律上一律平等。憲法第

7條保障人民之平等權，並不當然禁止國家為差別待遇；法規範所為差別待

遇，是否符合平等保障之要求，應視該差別待遇之目的是否合憲，及其所採

取之分類與規範目的之達成間，是否存有一定程度之關聯性而定（司法院釋

字第682號、第722號、第745號、第750號、第791號及第802號解釋參

照）。法規範如採種族分類而有差別待遇，或其差別待遇涉及攸關個人人格

發展及人性尊嚴之重要基本權利，本庭應加強審查，而適用嚴格標準，以判

斷其合憲性。【35】

本件所限制之憲法權利為原住民身分認同權，此係原住民受憲法保障之

特殊人格權，攸關原住民個人人格發展等，為重要基本權利，已如前述。

【36】

其次，系爭規定一及系爭規定二、三準用系爭規定一部分，附加上開要

件之結果，已直接在「原住民與原住民結婚所生子女」和「原住民與非原住

民結婚所生子女」之間，形成是否須另符合上開附加要件之差別待遇（例如

同為漢姓漢名，前者之子女依原住民身分法第4條第1項規定當然取得原住民

身分，但後者之子女依系爭規定一則不當然取得）。此項差別待遇係對具原

住民血統者，以其父、母是否具原住民身分為分類，就父母僅有一方為原住

民者，附加姓名之要求。此項分類係屬種族或族群分類，且其差別待遇涉及

原住民身分認同權之重要基本權利，應適用嚴格審查標準。即其目的須為特

別重要公益，其手段須絕對必要且無可替代。【37】

（二）系爭規定一及系爭規定二、三準用系爭規定一部分，附加上開要件之

手段，並非絕對必要且無可替代，違反憲法第7條對種族平等之保障【38】

1、目的審查部分【39】

如前所述，就促進原住民文化認同之目的言，尚屬特別重要公益，為合

憲。【40】

2、限制手段與規範目的間之關聯性部分【41】

查由子女所取用之姓名觀察，上述系爭規定一所規範之「原住民與非原

住民結婚所生子女」與原住民身分法第4條第1項所規範之「原住民與原住民

結婚所生子女」相較，其姓名從外觀看，可能同為漢姓漢名，但依法規範，

二者異其是否取得原住民身分之結果，此足見以子女所取用之姓名為分類之

手段與促進文化認同之目的間，其關聯必要性有疑。【42】

再就原住民血統或血緣比例與認同之關聯言，不論原原結婚所生子女或

原與非原結婚所生子女，兩者均具有一定比例之原住民血統。後者最高為

50%，前者則可能高於、等於或低於50%，已可見原與非原結婚所生子女之

原住民血緣比例，未必低於原原結婚所生子女。又前者之原住民血緣比例再

低（如原父原母各僅具25%原住民血緣，子女亦僅具25%血緣比例），仍當

然取得原住民身分；反之，原與非原結婚所生子女之原住民血緣比例（如

100%原住民與100%漢人結婚所生子女應有50%原住民血緣），縱使高於前

述原原結婚所生子女，亦不當然取得原住民身分，而須另外符合有關姓名取

用之要求。何以原住民血緣比例還可能較高之原與非原結婚所生子女，卻比

血緣比例可能較低之原原結婚所生子女，須有更強、更明顯之認同表現，才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能取得原住民身分？此等差別待遇之立法，顯然是假設原原結婚所生子女，

必然有足夠之原住民認同，因此不要求另外有認同之表現；而原與非原結婚

所生子女則必然欠缺足夠之原住民文化認同，因而為差別之待遇。又如果認

為原原結婚所生子女可以透過登記而取得原住民身分，且其登記即足以彰顯

其認同，則原與非原結婚所生子女之相同登記，為何就當然不足以彰顯其認

同，而須另加姓名之要求？系爭規定一及系爭規定二、三準用系爭規定一部

分所定之差別待遇，甚至是無據且顯然恣意。【43】

綜上，系爭規定一及系爭規定二、三準用系爭規定一部分，附加上開要

件之手段與其目的間難認係絕對必要且無可替代，難以通過嚴格審查，是系

爭規定一及系爭規定二、三準用系爭規定一部分，牴觸憲法第7條保障種族平

等之意旨，違憲。【44】

另憲法第7條亦規定，中華民國人民，無分男女，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因

我國長久以來之子女從父姓習慣（註2），適用系爭規定一及系爭規定二、三

準用系爭規定一部分之結果，確實致生同樣從父姓者，因究係父或母為原住

民而其是否取得原住民身分之結果有差異（父為原住民者，依從父姓習慣，

取得原住民身分；母為原住民者，依從父姓習慣，未取得原住民身分），聲

請人一及二爰主張系爭規定一及系爭規定二準用系爭規定一部分，另有性別

實質不平權之違憲情形（註3），亦非顯然無據。【45】

三、系爭規定一及系爭規定二、三準用系爭規定一部分均違憲，並均應定期

失效【46】

綜上所述，系爭規定一及系爭規定二、三準用系爭規定一部分，違反憲

法第22條保障原住民身分認同權及第7條保障種族平等之意旨，均違憲。相關

機關應於本判決宣示之日起2年內，依本判決意旨修正之。逾期未完成修法

者，系爭規定一及系爭規定三準用系爭規定一部分失效，原住民與非原住民

結婚所生子女，取得原住民身分，並得辦理原住民身分及民族別登記。至相

關機關於本判決宣示之日起滿2年之後，始依本判決意旨完成修法之情形，於

其修法後，應適用修正後新法規定，且新法之施行，不影響已依本判決意旨

登記者之權利義務，乃屬當然。【47】

至系爭規定二部分，業因系爭規定三修正公布而失效，故不另為系爭規

定二準用系爭規定一部分失效之諭知。【48】

肆、併此敘明【49】

原住民身分之取得與原住民所得享有之優惠措施不當然等同；立法者就

原住民優惠措施之設置固有裁量權，但仍應將原住民身分與原住民所得享有

之優惠措施，依優惠措施之性質作適當之區分。又關於原住民族群文化認同

之客觀表達方式本屬多元，原住民身分法立法當時決定就系爭規定一之情

形，所採用之從姓或原住民傳統名字，充其量僅係其中一種身分認同表徵，

並非唯一。且因原住民族地位較為特殊，衡諸憲法保障原住民族文化傳統之

意旨，原住民身分取得所需具之認同表徵，宜尊重各自所屬原住民族之自主

決定。再就認同程度言，雖可能因人而異，惟應與父母雙方均為原住民或僅

一方為原住民之差異間尚無必然關聯。是如相關機關本於有限資源合理分配

考量，欲以族群文化認同強度作為具原住民血統者，所得享有各項原住民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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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措施之高低準據，尚屬立法裁量範疇，但依憲法第7條保障平等權之意旨，

仍不應以父母雙方均為原住民或僅一方為原住民作為區別標準，均併此敘

明。【50】

註1：另請見90年制定原住民身分法，行政院提案之總說明：「鑒於原住民身

分之認定，涉及人民權利，宜以法律定之，現行『原住民身分認定標準』實

有提升為法律之必要，爰考量原住民社會發展變遷之實際需要，擬具『原住

民身分認定條例』草案……。」（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院總第1722號政府提

案第7348號，政77頁參照。）又，改制前之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於立法院審議時，就系爭規定一之立法理由指出：「據我們所知，原住民女

子嫁給平地漢人後，不論是整個家庭氣氛或經濟條件、各方面都較一般原住

民家庭高出很多，甚至有人認為和一般平地是一致的。因此本會希望能將一

些『文化條件』的限制放在法條中，故由『從母姓或恢復原住民傳統名字』

方面作限制，期能兼顧文化及血源因素。」（立法院公報，第89卷第28期，

委員會紀錄，第334頁參照。）【51】

章仁香委員等之提案說明中指出：「我國是多元民族的國家，從光復以

來，將國民的民族屬性劃分為原住民和非原住民二類，以作為政府推動原住

民社會建設的基礎；並因原住民之語言、文化、歷史與一般國民不同，及其

於教育、經濟、社會結構上皆處於弱勢地位，現行法令體系對具有原住民身

分者，恒有賦予其特殊權益之規定，期以縮短原住民與一般國民之差距。」

（立法院公報，第90卷第5期，院會紀錄，第449至450頁參照。）楊仁福委

員等之提案說明則指出：「原住民的身分必須先獲得認定，才能享受中華民

國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所賦與的權利。現行『原住民身分認定標準』有不公

平合理之處，因此，剝奪了許多原住民的權利，再則，其中部分規定，不僅

不符合目前國際公法的原則，還會因性別差異導致不同的認定結果。為使原

住民身分認定更為公平、合理且符合國際公法的原則，制定本法。」（立法

院公報，第90卷第5期，院會紀錄，第450頁參照。）【52】

註2：依內政部統計104年至108年10月出生嬰兒從姓情形，從父姓者比例達

95.21%，從母姓者為4.74%（內政部統計處，出生嬰兒從姓統計，內政部統

計通報108年第47週，2019年11月23日。）【53】

註3：依關係機關原住民族委員會提出之言詞辯論書狀附件1之統計資料，父

為原住民母非原住民或不詳者，僅有3.4%未取得原住民身分，而母為原住民

父非原住民或不詳者，未取得原住民身分之比例則為35.16%；劉千嘉、章英

華以99年的普查資料為基礎，其研究指出，89年後，原漢通婚家庭中之子

女，原父漢母者，其子女為原住民者為88.9%，原母漢父者，其子女為原住民

為42.1%（請參見劉千嘉、章英華，原漢通婚家庭中雙裔子女的族群從屬：子

代性別與數量的影響，載於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32卷1期，2020年3月，第

1頁，第19頁，表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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